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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9     证券简称：*ST凯迪      编号：2020-76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 

 

 

一、关于前期公告的诉讼情况 

2018 年 5 月 28 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涉诉案件的公告》（编

号：2018-54）；2018 年 6 月 5 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涉诉案件的

更新公告》（编号：2018-55）；2018年 6月 12日，公司发布《关于

公司新增涉诉案件的公告》（编号：2018-61）；2018 年 7 月 4 日、

2018 年 7 月 19 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最新涉诉案件的公告》（编

号：2018-79、2018-107）；2019年 1月 11日、2019年 1月 23日、

2019年 1月 26日、2019年 2月 23日、2019年 3月 15日、2019年 3

月 30日、2019年 4月 19日、2019年 5月 29日、2019年 6月 26日、

2019年 8月 2日、2019年 8月 31日、2019年 9月 30日、2019年 10

月 30 日、2019 年 12 月 2 日，2020 年 1 月 3 日、2 月 10 日、5 月 9

日、6 月 3 日、7 月 7 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进

展的公告》（编号：2019-4、2019-10、2019-11、2019-21、2019-28、

2019-34、2019-38、2019-75、2019-79、2019-90、2019-103、2019-113、

2019-118、2019-131、2019-141、2020-1、2020-23、2020-36、2020-51）；

2020年 8月 4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

（编号：2020-61，下称《2020-61公告》）。 

二、涉及诉讼、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0 年 9 月 3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涉诉讼、仲裁案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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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371 件，较《2020-61 公告》新增 32 起。其中融资纠纷案件共

计 117 件，较《2020-61 公告》新增 5 起；买卖、建设工程施工、运

输等合同纠纷类案件共计 393 起，较《2020-61 公告》新增 5 起；劳

动争议纠纷案件 428 起，较《2020-61 公告》新增 6 起；燃料买卖案

件 1433 起，较《2020-61 公告》新增 16 起。所涉诉讼、仲裁案件标

的金额为 12624.48万元。新增 32起诉讼、仲裁案件中有 7起 200万

元（含）以上大额合同纠纷案件。 

案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 

申请人） 
标的合计金额 案由 

（2020）皖 1522

民初 4488号 
徐青芳 

格薪源生物质燃料安

徽有限公司、霍邱县凯

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约 316.83万元 燃料买卖纠纷 

/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①霍山县凯迪绿色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②凯

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约 2050万元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①金寨县凯迪绿色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②凯

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约 2050万元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①霍邱县凯迪绿色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②凯

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约 2050万元 
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 

（2020）湘 04民

初 34号 

广西电力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 

①祁东县凯迪绿色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②武

汉凯迪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③阳光凯迪新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④凯

迪生态 

约 5033万元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2020）鄂 01民

初 456号 
邵启强 凯迪生态 约 381万元 证券纠纷 

（2020）鄂 0192

民初 3933号 

上海电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凯迪生态 约 252万元 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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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件裁决或调解情况 

截至 2020年 9月 3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涉标的额 1000万元

以上，已经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裁判或调解生效、执行的案件 97件，

详见附件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涉标的金

额 1000 万元以上、经裁判或调解生效以及上诉案件表（2020 年 8 月

4日-2020年 9月 3日）。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受债务危机影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有关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

断增多，案件量较大，公司将持续根据公司相关工作梳理情况，不定

期披露诉讼、仲裁事项进展。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公司发生流动性危机、债务违约，部分债权人采取了包括诉讼

在内的应急措施。目前，公司会同律师等专业人员正积极与债权人沟

通，积极应对上述涉诉案件。截至 2020 年 9 月 3 日，凯迪生态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涉标的金额 1000 万元以上、经裁

判或调解生效以及上诉案件共涉及金额 148.96 亿元，将对公司生产

经营活动以及本期利润、期后利润产生不利影响。其他涉诉案件，由

于标的金额、违约金、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费用的金额有待司

法机关或仲裁机构对案件作出裁判或调解生效后才能确定，公司目前

无法判断对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进

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9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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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标的金额 1000 万元以上 

经裁判或调解生效以及上诉案件表 

（2020 年 8 月 4 日-2020 年 9 月 3 日） 

序号 案号 申请执行人 被申请执行人 裁决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1 

 

（2020）桂 02

执 548号 

 

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万载县凯迪绿色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凯迪

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 
/ 

执行结果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四条

规定，责令你们履行下列义务: 

    (1）向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给付租金 13085041.1元及利息 1314867.07元。(2）向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加倍

债务利息。(3）负担案件受理费 83079.50元，保全费 5000元，申请执行费 80290元。 

序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判决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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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020 ） 湘

0527 民初 194

号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绥宁凯迪绿色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凯迪生态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绥宁县人民法

院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 

判决结果 

判决如下: 

一、被告绥宁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工程款 492.0076万元并以该数额

为基数从 2020年 3月 17日起按年利率 4.35%支付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绥宁凯迪绿色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应支付原告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工程款 492.0076万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驳回原告的其

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 46,161元，由被告绥宁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因该诉

讼费原告已预交，故由被告直接支付给原告）。 

上列具有给付内容的事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邵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 

序号 案号 上诉人 被上诉人 判决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3 
（2020）鄂 28

民终 793号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市广厦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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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结果 

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北省来凤县人民法院（2017）鄂 2827民初 39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湖北省来凤县人民法院（2017）鄂 2827民

初 39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三、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扬州市广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6130895.34元，

并支付该款利息(其中，扣除质保金后的 4113565.59元工程款利息从 2013年 1月 1日起算，作为质保期为一年的原合同内工程质保金

1904829.55元工程款利息从 2013年 2月 27日起算，作为质保期为一年的原合同外增加工程质保金 74830 元工程款的利息从 2013年 9

月 21日起算，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四、驳回扬州市广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 

前述款项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 109086元，由扬州市广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

担 31699元，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7738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58746元，由扬州市广厦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5592

元，由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5315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序号 案号 申请执行人 被申请执行人 执行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4 
（ 2020 ） 鄂

1024执 222号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江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凯迪生态环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江陵县人民法

院 

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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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书 

本院（2019）鄂 1024 民初 805号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你未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权利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省电力

设计院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执行，我院于 2020年 7月 27日立案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责令

你在收到本通知后立即履行下列义务： 

1、江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向申请执行人支付工程款 12206665元及逾期利息;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支付的

12206665元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2、申请执行人对承建工程的上述 12206665元工程款在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3、江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 96820 元;江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承担案件执行费 79703元。 

将上述款项汇入下列我院指定的执行专户,逾期本院将强制执行，将你（们）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限制高消费。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陵支行 

收款单位:江陵县人民法院 

账号: 6232637600101177393 

特此通知。 

 

序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判决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5 
(2020) 皖 01

民初 1109号 
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望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凯迪生态环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 

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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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 

判决如下: 

一、被告望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租金 19561087. 53

元及迟延利息(暂计至 2020年 8月 4日为 3292177.91元，之后以全部未还租金 19561087.53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款清时止) ;

二、被告望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律师费 70000元;三、

被告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判决主文第一、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望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原告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58702元，原告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3103元，由被告望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158702元;诉论保全费 5000元由被告望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凯迪生态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递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

法院。 

序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调解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6 
（2020）皖 18

民初 44号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

司 

宣城中盈绿色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凯迪生态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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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书 

本案审理过程中，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如下协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 

一、双方一致确认案涉项目工程结算总造价为 7321.5507万元，两被告已经支付工程款 4052万元，被告宣城中盈绿色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尚欠付原告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工程款 3269.5507万元，原告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

有限公司不再向被告宣城中盈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主张案涉工程款利息。二、被告宣城中盈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应向原告中国电力

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支付案件诉讼费用 14.6334万元，其中: 1.根据复工协议，被告宣城中盈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应向原告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支付(2015)宣中民一初字第 00067号案件受理费 7.161975万元; 2.本案案件

受理费 28.8857万元.保全费 5000元，因双方通过和解或调解解决，则根据法律规定，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 14.44285万元，加上保

全费 5000元,总计 14.94285 万元，被告宣城中盈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应承担前述费用的一半即 7.471425万元。上述诉讼费用，均不

包含在结算金额为 7321.5507 万元(含税)的结算书中。三、上述第一、二条款项合计 3284.1841万元，被告宣城中盈绿色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分期付款如下:1.2020年 12月 31日前支付 314.6334万元; 2.2021年 6月 30日前支付工程款 1000万元;3.2021年 12月 31日前支

付工程款 800万元;4.2022 年 6月 30日前支付剩余款项 1169.5507万元。若被告宣城中盈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逾期支付上述任一期款

项,原告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有权就该期及剩余各期款项一并申请强制执行;被告宣城中盈绿色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如果未按照本条约定的期限给付金钱债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若被告宣城中盈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未按期履行上述第三条所确定的债务，原告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

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在上述工程款本金 3269.5507万元范围内对被告宣城中盈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安徽省宁国市港口生态园区东

区凉亭路东侧“宣城中盈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30MW机组工程”折价、拍卖或变卖后的价款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五、被

告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宣城中盈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上述第三条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

日起生效，法院根据本协议内容制作民事调解书，另一方拒绝签收法院民事调解书不影响本协议和民事调解书的效力。本协议一式四份，

原被告三方各执一份，报法院备案一份。七、本协议任何手写涂改、删减或增加部分内容无效。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案件受理费 28.8857万元减半收取 14.44285万元，财产保全费 5000元，合计 14.94285万元，由原告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

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负担。上述和解协议，涉案当事人同意自各方 2020年 7月 10日在和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本

院予以确认。 

序号 案号 申请执行人 被申请执行人 执行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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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0）鄂 01

执 1256号 
四川阆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

民法院 

公司债券交易纠

纷 
/ 

执行通知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四百八十二条的规定，责令你公司自本通知书送达后即履行下列义务: 

一、向申请执行人四川阆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履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鄂 01民初 618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全部义务;二、负担本案执行费。 

被执行人未按本通知要求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的，本院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

若干规定》采取限制消费措施;被执行人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所列情形之一的，将

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予以信用惩戒;被执行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形的，将依法迫究其刑事

责任。 

序号 案号 申请执行人 被申请执行人 执行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8 

（2020）鄂 72

执 402号 
上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武汉海事法院 

通海水域货运代

理合同纠纷 
/ 

执行通知书 

本院已依法立案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

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24条的规定，责令你们自本通知书收到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 

一、向申请执行人履行(2018) 鄂 72民初 154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二、向本院缴纳申请执行费 275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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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号 申请执行人 被申请执行人 执行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9 

(2020) 津 02

执 469号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桦甸凯迪绿色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凯迪生态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 

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 
/ 

执行裁定书 

裁定如下: 

一.冻结、扣划被执行人桦甸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存款 254235540.20元及相应违约金

(违约金计算方法:自 2018年 3月 15日 至 2018年 5月 2日以 17141798.87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自 2018年 5月 3日至 2018

年 6月 7 日，以 14250356.02 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自 2018年 6月 8日至实际给付之日，以 254235540.20为基数，按日

万分之五标准计算) ;二、申请执行人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有权就被执行人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的被执行人桦甸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对上述第一项给付事项优先受偿;

三.申请执行人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就被执行人排甸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电费收费权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在合同

约定的担保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给付事项优先受偿;四、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五、冻结、扣划被执行人桦甸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凯迪

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件受理费 1482671元，保全费 5000元，执行费 322957元;六。采取上述措施仍不足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给付义务，依法查封、扣押、拍卖和变卖被执行人桦甸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履行义

务部分的其他财产。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序号 案号 申请执行人 被申请执行人 执行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10 
(2020) 津 02

执 471号 
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从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凯迪生态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 

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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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裁定书 

申请执行人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从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9年 12月 27日作出(2019) 最高法民终 101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申请执行人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 津

执 27号执行裁定书，指定本案由本院负责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二百四十

四条、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百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规定，裁定

如下: 

一.冻结、扣划被执行人从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存款 169396481.57元及相应违约金

(违约金计算方法:自 2018年 3月 15日至 2018年 5月 2日以 11427865. 91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自 2018年 5月 3日至 2018

年 6月 8 日，以 9406358.83 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自 2018年 6月 9日至实际给付之日，以 169396481.57元为基数，按日

万分之五标准计算);二、申请执行人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在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有权就被执行人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的被执行人从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对上述第一项给付事项优先受偿;

三、申请执行人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就被执行人从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电费收费权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在合同

约定的担保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给付事项优先受偿;四、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五、冻结、扣划被执行人从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凯迪

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件受理费 1024038元保全费 5000 元、执行费 237692元;六、采取上述措施仍不足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给付义务，依法查封、扣押、拍卖和变卖被执行人从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履行义务

部分的其他财产。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序号 案号 申请人 被申请人 执行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11 

（2020）鄂 01 

92 民初 1748- 

1号 

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公司债券交易纠

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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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书 

本院受理的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一案，申请人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本院冻结被申请人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存款 12521446.94元，如.存款不足，查

封其他相应价值的财产,并向本院提交了财产线索。担保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为该财产保全申请提供了担保。 

本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上海合晟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冻结被申请人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存款 12521446.94 元，如存款不足，查封其他相应价值的财产。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本裁定的执行。 

序号 案号 申请执行人 被申请执行人 执行机关 案由 标的金额 

12 

/ /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 
/ / 

拍卖公告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0年 9月 29日 10时起至 2020年 10月 2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公拍网”(www gainet)上公开

进行网络司法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被执行人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杨河煤业有限公司 60%股权。二、评估价: 

634547900元: 起拍价: 44419万元; 保证金: 4442 万元:增价幅度: 100 万元及其倍数。三、拍卖时间: 2020年 9月 29日 10时起至

10月 2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四、拍卖标的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以 2018年 12月 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法院不承担评估基准日以后

标的公司发生变动的瑕疵担保责任，竞买人须自行咨询、查询有关资料。相关数据摘自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银信资报字(2019)沪第

284 号》评估报告书，仅供竞买人参考。 

具体内容详见拍卖公告。 

 


